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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8年8月份處務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8年8月28日14時00分

貳、地點：本處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倪永祖 紀錄：林詩晴

肆、出席：謝鳯珠 莊麗雪 管東海 鄭玄恭 林金玉 史惠秀 林麗雪 楊玲珠 

楊秋美 周芷妤 陳美萍 李 瑛 張麗文 范慧芬 林秀雪 楊家源

呂南雄 黃柏青 呂秀玉 徐嘉穗 鄧美君 周正宗 吳 蕙 李明娟

葉財旺 邢愷明 許菁菁 林朝彬 鄭雅如

伍、確認本處108年7月份處務會議紀錄

陸、報告事項：107年財政部稽徵業務考核檢討改進方案辦理情形

柒、主席指示或裁示

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

一、轉達本府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事項，請遵照辦理。

(一)第2050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：

1.本府各局處業務推動，切莫出現本次總統專機之私菸事件，

務必秉持是就是、不是就不是、是非對錯要合理，預算核實

編列執行，不可有貪污情事發生。

2.議題不分藍綠，請府會聯絡員儘量蒐集議員關心議題，針對

議員研提意見，倘合理者，本府應予採納，並協助實現，如

議員所提艋舺學園概念，立意甚佳，本府應跨局處逐步開始

推動；透過便當會可與議員積極互動，並藉由議員了解地方

建設的需求。

(二)第2051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：

1.針對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定107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等審

核報告主要表及對本府施政計畫預算執行所提重要建議，各

局處應自行檢討，思考如果重來一遍是否可以改善，妥研

flow chart或SOP，以求確實改進，切勿以「作文比賽」的

心態敷衍回復；另請各局處於局(處)務會議，針對審計處所

全處
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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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

提意見逐條討論，研擬具體改善方案，本人將擇期挑選局處

加以了解，務請落實辦理。

2.8月份天下及遠見雜誌將會公佈各縣市執政成效，臺北市身

為首都，局處長皆是經營者，各項指標只要不是排名第一者，

均應自行檢討改進。

(三)第2052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：

1.「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，小問題解決就沒有大問題，

你不解決問題，問題就會解決你」，市長室列管案件雖有評分，

惟分數高低與案件性質複雜程度無關；逾期率則是審視各局處

解決問題的態度，各局處首長應請機要人員負責首長會議的記

錄、管理及後續追蹤列管，並建立管理制度，以確實解決問題。

2.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2次定期大會訂於9月10日開議，市長施政

報告於11、12日進行，請各局處把握時程、上緊發條，密切掌

握議員近期關心事項。舉例來說，近日有部分議員關切「行政

中立」案例、「組黨」期間首長公務車的使用與同仁請假是否合

乎流程與規定等之索資，請相關局處預作回應準備。至於競選

期間公務人員行程中立之注意事項，也請各局處留意遵行，避

免開議時成為質詢焦點。

3.各局處下會期的法案、議案、重大預算案請儘速向議員說明、

爭取支持。另重大爭議案，亦請事先掌握議員反映意見，如係

重大難解爭議，可提報府級，事先安排與議長進行報告，以爭

取必要之協助。

(四)第2053次市政會議市長裁指示：

專業問題專業處理，自己的局處自己負責，人對什麼都對；局

處長是局處的管理者，請養成看報表的習慣。關於天下雜誌報

導本年度的評比，請各局處仔細閱讀，並養成力求第一的態度；

對於落後之指標，局處均應自行管理，反省改進，以求進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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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指示或裁示事項 主辦

二、臺北市議會第13屆第2次定期大會將自9月10日起開議，各單位

應積極妥善處理議員關心案件，並就具重要性或特殊性之案

件，即時提報，以資因應。

三、108年下期營業用車輛使用牌照稅將於10月1日開徵，請各分處

確實依開徵行事曆及宣導工作計畫辦理相關作業，以利開徵工

作順利完成。

四、108年房屋稅大批催繳繳款書已於8月12日交付中華郵政股份有

限公司寄送，但中文名地檔資料送達地址欄位加註「TO」、納稅

義務人為未辦繼承登記、公同共有等特殊案件，請分處自行送

達。

五、為提高學童對租稅學習的興趣，本處於9月2日至11月15日辦理

「學校租稅宣導戲劇巡演」活動，請責任分處於各校巡演期間

協助活動進行。

六、訂定108年稽徵工作考核計畫時，請研議結合財政部及審計部臺

北市審計處考核績效，與本處內部稽核成績綜合考量，以符綜

覈名實獎當其功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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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散會：17時00分


